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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与日本、高丽之间“准外交关系”初探



赵莹波

［摘 要］ 宋朝以降，日本刻意采取政治上回避的“脱宋”政策，高丽奉辽、金为正朔，宋朝和日本、高丽之间长期处于

无政治往来的状态，而日本和高丽则保持着密切的政治接触。宋神宗时期，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宋与日本和高丽之间开始

以一种“准外交关系”的模式在接触，这表现在宋朝曾连续多次向日本和高丽派遣国使、传递国牒，而担当国使竟然都是宋

商，一千年前，宋、日、丽三国之间上演了一场以宋商为推介的独特外交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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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宋日贸易和宋丽贸易研究的中外学者为数不少。国内学者有沈光耀的《中国古代对外贸
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一书，是以中国不同时期海外贸易为视角的研究论著;近年来还
有黄纯燕的《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等论著，则是侧重于宋朝海外贸易政
策和货物的研究。
国外学者有［日］森克己的《続日宋貿易の研究》(国会刊行会，1975 年)、［日］山内晋次的《東

アジア·東南アジア海域における海商と国家》(吉川弘文馆，2003 年)、以及［韩］李镇汉《高丽时
代宋商往来研究》，景仁文化社，2011 年)和［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1997 年)等论著，把宋日和宋丽贸易的研究提高到一个空前高度。这些论著或论文虽对
宋商有所研究，但没有把重点放在其政治活动上，加上有的成书较早，且陆续有新的考古和研究成

果被发现，其观点有待完善和补充。
笔者在研读日本《太宰府天满宫史料》等文献时，①发现其中含有大量宋商的史料，有些还没有

受到国内相关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宋商携带国牒以及通商等涉外文书的史料，兹略作如下分析和

梳列。

一 日本延喜时期对唐“三禁令”

安史之乱后，日本对唐政策进行调整。公元 894 年，日本下令中止历经 200 多年的“遣唐使”。②

此后日本仅和渤海、高丽等极少数国家保持积极的官方往来，③中日两国处于一种没有正式政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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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分上世编、中世编、续中世编共计 17 卷，太宰府天满宫 1964 年出版，—著者注。
日本右大臣菅原道真以“大唐凋敝之具矣，度度使等或有渡海不堪命者，或有遭贼逐亡身者，唯未见至唐，有难阻饥寒之

悲”为由，上书请求中止“遣唐使”。参见《日本书纪》，《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3，太宰府天满宫蔵版，1964 年，第 74 页。
《朝野群载》二十异国高丽牒记载:“承历四年(1080 九月四日癸巳，关白藤原师实の第に参会して，高丽国返牒のことを

議定す”。《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5，第 342 页。又据《日本略记》记载:“公元 895 年，菅原道真奉旨在‘鸿胪馆’设宴款待渤海大
使裴颋，“宽平七年五月七日癸亥、渤海客来、着鸿胪馆、十五日辛未、参议左大辩菅原(道真)朝臣向鸿胪馆、赐酒馔于客徒”。《太
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3，第 89 页。



系的状态。
接着，日本在延喜年间(901 ～ 923)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唐朝的有关禁令。① 其中包括严禁官员、

国民出海的“渡海制”;②严禁公卿大臣未经政府定价私自抢购“唐货”的“禁购令”和严格限制唐商
来日次数的“定年纪”等三大禁令。③ 这些禁令对之后的宋日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也意味着日本开始
尽量回避与唐、宋的政治、经济交往。
第一禁“渡海制”:公元 1070 年(宋熙宁三年，日延久二年)日僧诚寻希望搭乘宋商的船入宋赴

五台山求佛法，于是上申文给日本朝廷:“请特蒙，天裁，给官符于本府，随大宋国商客归乡，巡礼五
台山并诸圣迹等状。”④诚寻希望能获得政府批准入宋，但未能如愿，无奈只好“私附商客孙忠商船，
偷以渡海”。⑤ 有关诚寻入宋《宋史》卷 491 中也有记载:“熙宁五年，有僧诚寻至台州，止天台国清
寺，愿留”。他的“愿留”恐怕与“渡海制”有一定的关系。
另一位日僧人戒觉，也因“渡海制”禁令无法正常入宋，后改由乘坐宋商刘坤父子的商船偷渡。

他在《渡宋记》中写道:“依恐府制，隐如盛橐卧舟底，敢不出。”⑥这里的“府制”，指的就是“渡海制”
禁令。日本对违反“渡海制”的惩罚非常严厉，据日本史料记载:如私自渡海“可徒三年宣同下了”
。⑦ 可见“渡海制”客观上阻止了两国间的文化的交流。
第二禁“禁购令”:每当唐船靠岸，王公大臣常不经政府定价就争先抢购唐货，“太政官符，应禁

遏诸使越关私买唐物事”。⑧ 因此日本政府颁布了这条禁令，“律曰，官司未交易之前，私共番人交
易者，准盗论，罪止从三年”。⑨“禁购令”限制了唐宋商人的自由贸易，对以后的宋日贸易产生极大
影响。
第三禁“定年纪”:是日本为限制同一位商人或商船过于频繁地来日所颁布的禁令。其内容史

料上虽已残缺，但仍能透过些许案例一窥究竟。公元 1069 年，日本朝廷接到太宰府权帅禀报:“件
商客参来者，延喜之比被定年纪之后，或守彼年纪被从回却。”瑏瑠其意为，宋商来日应参照延喜年间制
定的“定年纪”，对违背“定年纪”的要立刻遣返回国。由此可推测出，此禁令系延喜年间政府所颁
布。
此外，日本史料中对“定年纪”所规定最低来日年限也有所收录:长保五年(公元 1005)七月二

十日戊申。宋商上官用铦违反“年纪制”规定，去年刚从日本回宋今年又来，虽以加入日本国籍为
由，但理由牵强应下达官符予以遣返。瑏瑡 由此断定，“定年纪”所规定的最低年限应为两年。但事实
上宋商有时会设法回避这项禁令。瑏瑢

日本政府颁布的这三大禁令，是在“遣唐使”被废除后，对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定位，避免过多
与唐、宋进行官方接触，趋于保守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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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类聚三代格》，《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3，第 396 页。
［日］森克己:《日宋贸易的研究》国立书院(1975 国书刊行会新订版)，1964 年，第 83 页。
《类聚三代格》，《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3，第 396 页。
《朝野群载》书陵部所藏，《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5，第 231 页。
《续本朝往生传》，《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5，第 289 页。
《渡宋记》，《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5，第 361 页。
《百练抄》4，《西宫记》，《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5，第 140 页。
《类聚三代格》十二禁制事，《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3，第 396 页。
同上。
《帅记》，《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6，第 221 页。太宰权帅:负责海商管理事务的最高负责人。
《权记》，《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4，第 319 页。
为了躲避“定年纪”，宋商常常采取易名、漂流等方式。详见拙作:《宋代对日贸易中宋商易名现象探析》，《中州学刊》，

2012 年第 3 期。



二 宋朝神宗时期对日“三国牒”

“脱宋”似乎已成日本的基本国策，即使必须要与宋进行政治接触，也往往采取“太宰府①遣人

贡方物，而不持国表”的特殊方式。② 日本既想通过“贡方物”而达到某种目的，又以“不持本国表”
的方式坚持一贯的外交方略、回避正式国家层面交往，这是宋朝所无法接受的。
宋神宗时期，针对日本三禁令，开始采取灵活变通的策略，曾连续三次通过宋商携带国牒和礼

物出使日本，试图恢复宋日间国家层面的交往。而日本面对这密集国牒，频频召开公卿会议予以
“阵定”研究，③宋商在历史的这一刻，频繁穿梭折冲樽俎，登上了世界舞台。
第一牒:公元 1078 年(元丰元年，日承历二年)，宋朝借日通事僧(即翻译僧)仲回搭乘孙忠商

船回国之机。④ 又以收到“太宰府国牒”为由，⑤让孙忠携带国牒及回赐礼物出使日本。日本面对突
如其来的宋朝国牒，“人以成狐疑”，不知所措。⑥

在接下的连续两次公卿合议中，大臣们发现孙忠携带的国牒不符合外交格式，国牒上前面既无

抬头接受者，后面也未注年号，竟然还出现“回赐”文字，⑦因此对孙忠作为国使产生极大怀疑⑧。诚
然孙忠身为商人，担当国使自然与官方派遣的使臣有所不同，“以孙忠乃海商，而贡礼与诸国异”，⑨

但或许这也正是宋朝所要达到的效果，尽量消除日本对正面接触的疑惑。两年来，公卿大臣们身着
朝服整日高谈阔论，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否按照国使接待孙忠、如何回复国牒和回礼?瑏瑠 遗憾的是仍
未达成共识。
第二牒:正当日本公卿就是否接受宋朝国牒争论不休时，公元 1080 年(宋元丰三年，日承历四

年)，第二位宋商国使黄逢又到。瑏瑡 其来意很简单，只是询问上任国使孙忠的下落，“别□不待欤，只
孙忠迟归来也者”。瑏瑢 但虽然表面上追问孙忠的下落，其实是“大国有所郁重牒示”，瑏瑣简言之，宋朝
是想借查询国使下落来迫使日本尽快回复国牒。而日本却恰恰对宋朝这种以宋商为推介的非正式
的准外交模式的接触有所疑惧。黄逢抵达后，日本朝廷又连续五次召开公卿会议研究对策，但依旧
毫无结果。
第三牒:就在日本大臣们一筹莫展时，公元 1081 年 11 月，宋朝派遣的第三位宋商国使黄政(王

瑞垂)又携国牒而至。理由依然和上次一样，但除寻找孙忠之外，还请求日方协助寻找宋商刘琨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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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大宰府是日本负责西边防卫和对外交涉的都督府，是日本外交的要冲。其政厅被称为“远之朝廷”，其都制被誉为“天下
之一都会”。

《宋史》卷 491，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0905 页记载:“天圣四年(1026 年，日万寿三年—著者注)十二月，明州(指宋朝—
著者注)言日本国太宰府遣人贡方物，而不持本国表，诏却之。其后亦未通朝贡……”

“阵定”是指日本中世纪公卿合议制度，也称为“仗仪”。随着律令太政官政治简化，合议会议逐渐变成了在左右近卫阵座
(仗座)中进行的一种公卿合议会议讨论模式。

《宋史》卷 491，第 10905 页。
有日本学者认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大宰府国牒递交与宋朝。参见手岛崇裕《入宋僧の性格変遷と平安時代中後期朝廷

―成尋の「密航」から》。
《白练抄》，《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5，第 323 页。
宋代对牒文的程式有规定，平行牒的程式是先开列文件责任者官府名称，接着用牒字作为行文动词，下面空格多少不等，

再写受文者官府名称。这种空格称为空阙，或称空抬，是对受文者表示尊敬。然后另行起叙述文件内容，最后用“谨牒”二字结尾。
“年月日牒”字样单作一行，年月日后书写文件责任者官衔、姓和签押。上行的牒程式与平牒相同，只结尾用牒上字样。下行的牒
程式也基本相同，开头一行中间不空格，结尾用“故牒”二字。

《帅记》，《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5，第 323 页。
同上。
《水左记》，《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5，第 335 页。
《水左记》记载:“承历四年十二日辛丑，左卫门权佐行家朝臣书送大宋国牒状，黄逢自越前国所进也。”《太宰府天满宫史

料》卷 5，第 335 页。
同上。
《帅记》，《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5，第 340 页。



子的下落。黄政携带的这份大宋国明州牒收录在《水右记》中，现转录如下:①

大宋国明州牒日本国

常州勘会先差商客孙忠等，乘载日本国通事僧仲回及朝廷回赐副物色前去，至今隔岁月，

未见回还，访闻得在彼载，有本朝商人刘琨父子□□说事端勘(欺)，或本国致迁延，久不为发
遣，须至公文。
牒具如前事，须牒

日本国，候牒到请状，捉逐人国客商舟船，穿送赴州，依凭依法断，遣状其孙忠等，亦请疾发

遣，回归本州岛，不请留滞，谨牒。
元丰肆年陆月初贰日牒

权观查推官权节□推莱畜
奉议郎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花返

朝奉郎通判事州事胡山

朝议大夫知军州事王正

此番明州牒遵照唐朝以来的牒式，上面明确注有“大宋国明州牒”的发出国和“日本国”接受
国，末尾有“谨牒”以及签发日期(元丰肆年(1081)陆月)，国牒签发者为“朝奉郎通判事州事胡山”
和“朝议大夫知军州事王正”。另外，“日本国”等文字换行顶格书写，由此可见，宋朝是以平等的外
交礼仪对待日本。
这份明州牒有两项内容:①寻找宋商孙忠的下落;②请求日方协助遣返滞留在日本的宋商刘琨

父子。在太宰府史料收录的这份明州牒后边，还附有日本地方官员对宋商孙忠和刘坤的“存问记”
以及朝廷官方意见。② 由此我们得一探历史原委，“存问记”表明孙忠乃代表宋朝持国牒而来，还携
带有回赐给日本的唐锦等物。③ 但正因如此，使得日本难以接受，迟迟未肯复牒，从而又导致宋朝接
二连三地遣宋商国使黄逢、黄政，携国牒赴日寻找孙忠。
宋朝的连续三牒，最终迫使日本回牒，“遣大宋返牒孙忠遣归本朝事，右大辨匡房朝臣书之……

入木函以五色漆封之云云，金字出钱躰”，返牒依然让孙忠携带”。④ 这份回牒由日本官方正式回
复宋方的外交文书。应该指出的是，双方往返文书涉及的仅限于商务活动中出现的人事遣返问题。
就宋方而言，文牒是借对日交通的主要港口明州(今浙江宁波市)这一地方官府发出并委托宋商传

递。日方虽由朝廷回复，然而是在宋方“二个度牒状”持来、“返牒”“迟迟”等情景下被迫作出的回
应。
通过这份“明州牒”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显示了日本消极的“脱宋外交”。宋朝遣国使携

国书寻找一位宋商的下落，但日方却久久不予答复，拒绝与宋朝的正式交往，继续采取一种消极“脱
宋”的外交策略。
第二，遣送刘坤父子这一事件的处置，显示当时双方的确存在一种非正式的“准外交关系”。通

过此次明州牒，宋日双方携手遣返刘坤父子回宋，也是对两国外交的一种实质推动。
两国协力遣返滞留宋商刘坤父子，说明两国实质上发生了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唐末以来宋日

政治交往虽然中断，但双方经济依赖更甚，文化交往也无法割断。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逐步形成了
这种特殊的交往形式，这种形式不妨拟为“准外交关系”的形式。而且刘坤父子回国时，搭载戒觉弟
子偷渡入宋又同时违背了日本的“渡海制”，这种现象的发生也只会在以宋商为媒介的“准外交关
系”情况下发生。延历寺僧戒觉在中日文化友好交流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竟是以乘坐宋商的遣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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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水左记》，《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5，第 356 页。参见本人博士论文《宋日贸易研究———以在日宋商为中心》。
相当于现在海关检查———著者注。参见《水左记》，《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5，第 356 页。
“存问日记府解，予定申云，事趣同右兵卫督源朝臣定申，件孙忠持参锦绮，返牒于今迟迟，二个度牒状所持来也。”参见

《水左记》，《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5，第 356 页。
《百练抄》5，参见《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5，第 365 页。《渡宋记》，《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5，第 361 页。



的形式偷渡入宋，虽让史学家们始料不及，但却反映出当时两国非正式的“准外交关系”真实形态。
第三:正式返牒显示“准外交关系”的正式形成。返牒由日本右大辨匡房书写，并装入以五色漆

封好的木函中付予孙忠。这是一份由日本官方正式回复宋方的外交公函，由此表明，随着日本正式
返牒表明两国间这种“准外交关系”的模式形成。
面对宋朝这种以宋商为推介的非正式的国家层面的接触中，日本始终处于被动消极的，并采取

尽力回避的姿态。日本方面还对宋国牒中的“回赐”的措辞十分不满，引起“时人谤之”。① 这与上
文提到的大臣们对孙忠递交的国牒进行“阵定”时表达的“近日频繁有此事，人以成狐疑”相一致。
日本这种“经济接触，政治回避”的对华方略，与宋朝较主动的对日政策，构成了当时双方的一种
“准外交关系”。
以上以宋商作为国使连续携带国牒为依据，解析了宋朝前期与日本所谓“准外交关系”及其交

流的形态。这种状况延续到北宋后期，宋商作为宋朝代表向日方递交国牒的情况似乎依然存在，兹
仍以国牒为例试予论列。
“永久四年(公元 1116 年，宋政和六年———著者注)五月十六日，诸卿定申大宋国牒状并阿苏社
烧亡事”。② 次年九月，“大宋国明州牒状到来，以纸里之，表里有铭，其上以锦里”，③国牒以锦缎包
裹、封面上书有铭文，显得正式规范。“元永元年(1118 年，宋重和元年—著者注)戊戌三月，大宋国
献牒”④。《中右记》记录了当时公卿会议的情况:“永久六年(公元 1118 年，宋政和八年—著者注)
二月二十九日，又大宋国商客阵次明申，给本朝返牒可归唐事，人人一同被申云，本自无牒，日本国

书付商客申，调遣返牒事。”由“大宋国商客阵次明申，给本朝返牒可归唐事”可知，由于宋商要等回
牒回国，日本朝廷深夜召开公卿会议研究后决定复牒并由宋商带回。⑤

上述记载无论是“三月献牒”还是“二月阵定”，都表明直到宋朝末期仍有宋商携国牒来日。

三 日本与高丽国家关系

就在孙忠携宋朝国牒抵达日本的同时，由商人王则贞携带的高丽国礼宝省牒也抵达太宰府，内

容是向日本请求能治疗风疾的医师，“高丽国礼宝省牒大日本国大宰府当省伏奉圣旨访闻，贵国有
能理疗风疾医人，今因商客王则贞回归故乡，因便通牒……谨牒。当承历三年己未年十一月日牒”
。⑥ 这份高丽国牒是由商人王则贞利用回故乡之际顺便递交给日本的，由于日本人姓氏里没有“王”
姓，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位王姓商人也极有可能是一位来往于宋、日、高丽间的宋商。
公元 1081 年(宋元丰四年，日承历四年)八月，面对同时到来的宋朝和高丽的国牒，日本的态度

却截然不同。日本公卿会议对宋丽两份国牒的讨论结果并不出人意外，对高丽国牒的研究结果是
“高丽国に返牒を送る”回复高丽国牒;⑦但对于明州牒则是“不可遣答信物”予以拒绝。⑧ 事后正是
那位后来回复明州牒的右大辨匡房，还作诗自赞日本医术:“双鱼离达凤池之月，扁鹊何入鸡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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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书《玉叶》承安二年(1171)九月二十二日条里。参见手岛崇裕《入宋僧の性格変遷と平安時代中後期朝廷―成尋
の「密航」から》(村井章介:《8—17 世纪的东亚地域人、物、情报的交流—以海域和海港城市的形成，民族、地域间的相互认识为中
心》第 348 页，平成 12 年度—15 年度科学研究费辅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

《百练抄》5，《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6，第 265 页。
《师守记》5，《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6，第 271 页。
《帝王编年记》19，《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6，第 271 页。
据《中右记》记载:“阵定、安楽寺别当の事，宋朝返牒の事を定む”。参见《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6，第 272 页。
《朝野群载》20，异国高丽牒，《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5，第 324 页。
《本朝续文粹》，《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5，第 350 页。
《百练抄》5，承历四年闰八月十三日，诸卿定申大宋皇帝付孙忠献锦绮事，不可遣答信物者。《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5，第

335 页。



云”，①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高丽牒的回复早于宋明州牒，日本政府对宋丽的外交策略的确耐人寻
味。
相对宋日关系，其实，日丽之间一直保持高层接触。在此之前，公元 990 年(宋淳化元年，日正

历元年)，高丽就曾向日本递交过国牒，据日本史料《小右记》记载，宋商周文德曾作为高丽国国使
赴日，到摄津国腾尾寺贡献方物，②由此证明，日丽之间国家交往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从日本对宋朝和高丽国牒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来看，这是有的放矢的一种外交策略。究其原

因，或许可从下面的例子找出答案。公元 997 年(宋至道三年，日长德三年)，高丽国又一次向日本
递交国牒，但这次经公卿合议“阵定”讨论后，决定不予回复。据《小右记》记载:③

长德三年六月十三日乙巳，…太宰府解文，高丽国牒三通一枚牒日本国，一枚牒对马嶋司，
一枚同嶋，谐卿相共定申，大略不可遣返牒。又警固要害兼致内外祈祷事，又高丽牒状，…高丽
国背礼仪事也。商客归去之时，有披露彼国欤，但见件牒不似高丽国牒，是若大宋国谋略欤，抑
高丽使太宰人也，若不可返遣，可被勘其罪。

不回复的理由是因为担心携带国牒的商人(很可能是宋商)会把日本的“警固④”要害之地的机密泄
露给他国，“高丽国背礼仪事也、商客归去之时、有披露彼国欤”;又怀疑此牒的真伪，担心是宋朝的
阴谋“但见件牒、不似高丽国牒、是若大宋国谋略欤、抑高丽使太宰人也”，因此决定不予回复。
很显然，日本方面之所以对宋朝政治上采取回避，除了“大唐凋敝之具矣”原因之外，其实最主

要的还是担心唐宋商人会“窃国消息”危害其国家的安全，⑤时刻警惕着大国邻居唐宋会危害其国家
的安全。早在公元 866 年，唐人任仲元赴日入京，曾引起日本的惊慌，担心邻国入侵，“邻国兵可有
来窥、安不忘危、冝勤警固”，⑥并从此加强沿海港口的警戒。那么日本之所以采取“脱宋”但不锁国
的政策，也正是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

四 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政治角色

北宋时代，很长时间与高丽无正式外交关系，南宋更是如此。两国间的外交活动常以商人为媒
介推进着。⑦ 公元 994 年，高丽开始使用契丹年号统和，不再使用宋朝年号。第二年，高丽侍中朴良
柔奉表如契丹告行正朔，宋和高丽断交。
到了宋神宗时期，由于王安石变法，国库收入增加，边防能力加强，神宗决心解决困扰国家的西

北边防等问题，在这种形式下，宋朝复萌联合高丽之想。
此时宋朝发运使罗拯转来高丽国国礼宾省移牒，⑧并上书宋神宗请求恢复两国关系。于是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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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谈抄》记载:“都督又云，取身自赞又十余又云，自高丽申医返牒云，双鱼离达凤池之月，扁鹊何入鸡林之云，是则承历
四年事也取身自赞又云，自高丽申医返牒云”。参见《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5，第 350 页。

据《小右记》记载:“(正歴元年)是歳、高麗国后、宋商周文徳等に托して、宝物を摂津国勝尾寺に送る使者、太宰府に到
る”。参见《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4，第 269 页。

《小右记》，《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4，第 269 页。
警固:警戒，加强警备获知警备所。
《类聚三代格》记载:“太政官符，寄事商贾、窃国消息、望请、一切禁断、不入境内者，…承和九年(公元 842 年—著者注)八

月十五日”。参见，《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1，第 420 页。
《日本三代实录》十二清河天皇贞观八年五月廿一日甲子、下知大宰府曰、乃者、京师频视恠异、阴阳寮言、邻国兵可有来

窥、安不忘危、冝勤警固、谴责丰前·长门等国司曰、官司出入、理用过所、而今唐人入京、任意经过、是国宰不慎督察、官司不责过所
之所致也、自今以后、若有警急、必处严科。唐人任仲元、非有过所、輙入京城、令加谴诘、还大宰府、重下知长门、大宰府、严关门之
禁焉。参见《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 2，第 139 页。

公元 1067—1085 年，神宗派商人黄慎赴高丽，试探其意图。然后再派使臣安焘前往高丽。(《高丽史》卷 8，文宗二十二年
七月，同二十四年八月条及《宋史》卷 487，神宗熙宁二年(1069)至元丰元年(1078)间记事)。南宋时期曾有多次商人携国书或受
命其他政治使命赴高丽的事例，如徐德荣等。

《宋史》卷 487，第 14046 页。



派遣宋商黄慎前往高丽，高丽文宗“优厚款待”。据《宋史》记载，熙宁二年(公元 1069 年，高丽文宗
二十二年)，“本朝商人黄慎、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①从此两国恢复了断绝近 40 年
的国家关系。
蒋菲菲等学者通过对上述高丽国礼宾省牒解读后认为，高丽礼宾牒其实是在向宋朝表明两国

今后的基本外交原则:继续奉辽正朔，在此前提下，发展宋丽友好关系。②

因此，这也决定宋丽两国关系只能以非正式的“准外交关系”的方式交往。三年后，公元 1071
年(宋神宗熙宁四年，高丽文宗二十五年)，高丽方面派遣民官侍郎金悌从登州入贡，两国使臣来往

又重新得以一时恢复。③ 除派遣使臣，宋神宗继续以宋商为推介，不断发展与高丽的关系。公元
1074 年(宋神宗熙宁七年)派遣宋商平简为国信使出使高丽，“癸，密州商人平简为三班差使，以三
往高丽通国信也”。④ 同样，高丽也和宋朝一样，也常利用宋商或高丽商人作为国使进行国家层面
的交流。公元 1075 年(宋神宗熙宁八年)，高丽趁宋商傅旋回国之际，携带礼宾牒，聘请宋朝的音乐
家，“丙午江淮发运使罗拯言泉州商人傅旋持高丽礼宾省帖祈借乐艺等人上批……”⑤

南宋时期，高丽奉金为正朔，两国又中断国家间的使臣互派交往，仍然依靠宋商作为国使来保

持这种“准外交关系”。公元 1128 年，宋朝商人纲首蔡世章赴高丽传宋高宗即位诏书，“(仁宗 6
年)三月，丁亥，宋纲首蔡世章，赍带高宗即位诏来”;⑥公元 1138 年(宋绍兴八年，高丽仁宗十六年)
“宋商吴迪等六十三人，持宋明州牒来报，徽宗皇帝及宁德皇后郑氏崩于金”。⑦ 两国关系如同《宝
庆四明志》所言:“金国既盛，髙丽乃禀金正朔……本府与其礼宾省以文牒相酬酢，皆贾舶通之。”⑧

此后二十年中，两国关系完全中断。而两国关系重启依然是由宋商率先来完成的。公元 1162
年(宋绍兴三十二年，高丽毅宗十六年)“宋都纲首侯林等四十三人来，明州牒云”;⑨(公元 1163 年)
三月高丽纲首徐德荣诣明州言，本国欲遣贺使”。瑏瑠 对于徐德荣捎来高丽欲遣使的消息，令宋深感
不安，殿中侍御史吴芾奏曰:“高丽与金人接壤，昔稚圭之来，朝廷惧其为间，亟遣还，今两国交兵，德
荣之请，得无可疑? 使其果来，犹恐不测，万一不至，贻笑远方。诏止之。瑏瑡 其间宋丽两国 20 年不通
消息，此时高丽在宋金关系紧张之际，突然来朝，宋朝下诏不许高丽使臣入朝。
两国中断使臣往来，只能通过宋商这种准外交方式沟通。徐德荣又是一位身兼宋丽两国国使

的宋商。瑏瑢 据记载:“三月高丽纲首徐德荣诣明州言，本国欲遣贺使。”瑏瑣另据《高丽史》中记载:
“(1163 年)七月乙巳，宋都纲徐德荣等，来献，孔雀及珍玩之物，德荣，又以宋帝密旨，献金银合二
副，盛以沉香。”瑏瑤两国文献对徐德荣的记载，一份记为“诣明州言”，另一份“以宋帝密旨”，这充分证
明，这期间徐德荣以商人身份同时又身兼宋丽两国使节自由穿梭于宋丽之间为两国政府传递消息。
另外，高丽商人也作为高丽国使被高丽政府派遣来往于两国之间。公元 1259 年(宋开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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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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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 487《外国》三，第 14046 页。
蒋菲菲、王小甫:《中韩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176 页。
［韩］全海宗著、全善姬译《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46 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49。参见［韩］李镇汉《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景仁文化社，2011 年，第 117 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81。参见［韩］李镇汉《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第 120 页。
《高丽史》卷 15，《世家》仁宗 6。［韩］全海宗著、(全善姬译《中韩关系史论集》，第 259 页。
［韩］李镇汉《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第 116 页。
《宝庆四明志》卷 6 郡志 6 叙赋下市舶。
《高丽史》卷 18，《世家》毅宗 16。参见［韩］李镇汉《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第 116 页。
《宋史》卷 487《外国传》三，第 14052 页。
同上。
关于徐德荣的身份，有学者已考证为其实为宋商纲首。参见顾宏义《〈宋史·高丽传〉史源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17 卷第 4 期，第 122 页，2007 年 12 月)。
《宋会要辑稿》，楼钥《攻媿集》卷八六。榎本涉《东亚海域与日中研究———九 ～十四世纪》吉川弘文馆，2007 年，第 80 页。

《宋史》卷 487《外国传》三;《宝庆四明志》卷 6 郡志 6 叙赋下。
《高丽史》卷十八，《世家》毅宗十七。［韩］李镇汉《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第 116 页。



年)，“纲首”高丽范彦华和俞昶，作为高丽使节持国礼宾省牒来宋。“开庆元年，四月，纲首范彦华
至自髙丽，赍其国礼宾省牒，发遣被掳人升甫马儿智就三名回国……(六年)三月发入范彦华船又逾
年三月船始归制司即备申朝廷……”其高丽国礼宾牒如下:①

髙丽国 礼宾省牒上大宋国 庆元府 当省准 贵国人 升甫马儿智就等三人 久被狄人捉拏 越

前年正月分逃闪入来勤加馆养 今于纲首范彦华俞昶等 合纲船放洋还国 仍给程粮三硕 付与送

还 请照悉具 如前事 须牒大宋国庆元府照会施行 谨牒巳未 三月 日谨牒

综上所述，宋朝与高丽之间，由于高丽前后奉辽金为正朔，无法与宋正式互派使臣，因此，就利用宋

商这一特殊群体，来去自由，接触面广的特点，作为两国之间的“白手套”进行非正式的国家接触，以
达到实质性的国家外交往来。而宋丽两国政府似乎乐意并主动地利用这种非正式的“准外交关系”
模式。这与宋日之间，宋朝一厢情愿地派遣宋商写国牒赴日作为两国间的推介有所不同。

唐以后，由于宋朝面临边境的压力，宋日和宋丽之间的交往呈现出一种较为特殊的状态，国家

的交往是以宋商为推介的“准外交关系”的模式。甚至日丽之间的国使交往也常由宋商来完成。本
文将这种由宋商为推介的国家间交往的性质拟定为一种“准外交关系”性质。
它突出表现为，在对日关系上，宋朝积极主动，通过宋商携带国牒与日方交涉，牒文显示出两国

是一种平等的政治关系。日方则对此类行为消极回避，虽经多次反复研究但最终还是“返牒”，但这
实质构成了两国间国家层面上的外交接触，而且在此过程中，间或伴随着僧侣的往来。② 日本在经
历了与汉代的“受封时期”，隋唐时代的“对等时期”，到了宋朝则转为“脱宋”的“准外交关系”时
期。或许正因为这种“准外交”造成的政治不畅通，才是导致元朝时期，日本不堪被逼“奉正朔”而
一度诉诸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③

在对高丽方面，宋丽双方在以宋商为推介的“准外交关系”模式上达成默契，共同应对国家间的
突发事件。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宋代商人在宋日贸易和宋丽贸易中具有的这种独特的政治使命，代
表了宋朝的软实力。一千年前，东北亚三国，在特殊情况下，利用商人作为推介和桥梁，充当国家交
往的“白手套”进行的博弈，对现代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或许也是一种启发。

(责任编辑:初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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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宝庆四明志》卷 8《收刺丽国送换人》。
需要说明的是，与商旅交往并行的还有双方僧侣的交相往来，尽管其交往形态较为复杂多样，但总体上仍可归入“准外

交”性质，但本文暂不予涉及。
赵莹波:《宋日两国文书中年号问题探析》，《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 25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0—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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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ge of Villages and Towns Circling around the Ci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 Urbaniza-
tion—Focusing on Tianjin YOU Jun － sheng，ＲEN Ji － dong
With Tianjin as a case，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urban development of Tianjin on the commer-
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subsidiary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its neighborhood suburban are-
as． It reveals the special interactive promotion and certain degree ofeffect between big cities and their
neighborhood areas． Further，it made an initial comparison with the kind of relationship in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Ｒiver．

Brief Discussion of Zhendan Women’s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 in Shanghai
LIU Xue － qin

As the only women’s college established by Catholicism in China and the first women’s college set up by
Sacred Heart Sisters of Charity，Zhendan (ancient Indian name of China) Women’s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 was founded when most of the universities or colleges were closed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The special polit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f Shanghai and the survival strategy of the college
were the two reasons for it．

A Continued Examination of the Qi Du Wei During the Two Han period– with the focus on that
of the Eastern Han ZHANG Xin － chao
Qi Du Wei was a name directly inherited from the Qin dynasty． It was not something that was renamed to
avoid naming taboo of the First Han Emperor． During the early Western Han period，the designation was
revoked． It was re － established by the Emperor Wu and was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Chief Com-
mandant of Cavalry of the Capital and Provincial Qi Du Wei．

On the Function of Businessmen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 in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Bud-
dhism from the East to China YAO Xiao － dong
During Han to Tang Dynasty Buddhism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India and Central Asia via the
Silk Ｒoad． The foreign bonzes who preached Buddhism came to China by the help of merchants． The Chi-
nese bonzes who sought the dharma went to Central Asia and India also by the help of merchants．

See the " quasi －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rough the Fact those Song
Merchants delivering the country Dispatch ZHAO Ying － bo
Since late Tang Dynasty，although China and Japan is under the status of no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which is a“politically empty period”． Still，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re was a
form of“quasi － diplomatic”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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